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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1屆第 8次醫療政策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1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臺北市安和路一段 27號 9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鍾飲文、張甫行、蔡其洪、廖慶龍、黃永輝、蔡有成、林俊傑、鄭俊堂、

陳文侯、丁榮哲、楊宜璋、賴俊良、謝坤川、詹前俊、黃信彰、黃建財、

劉茂彬、潘繼仁、楊立群、張志華 

指導：邱理事長泰源 

請假：劉家正、陳穆寬、張清雲、吳正雄、莫振東、溫哲暉、梁正來 

列席：陳炳榮、王正坤、莊維周、林恆立、王維昌、李柏錦、林忠劭、李美慧、

紀法辰、曾欣怡、陳哲維 

主席：吳召集委員國治 

紀錄：盧言珮 

壹、主席報告(略) 

貳、 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持續追蹤本會各案行文相關單位提出建議之回文情況。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請研議「中醫師得否開具醫事檢驗單、X 光會檢單及心電圖檢查

單」及其具體項目之本會意見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 

(一) 尊重衛福部 106 年 9 月 25 日「中醫師得否開具醫事檢驗單、X 光

會檢單及心電圖檢查單」研商會議結論，惟正式報告法律責任應作

適當釐清，且開放層級應以病人權利為重要考量因素。 

(二) 衛福部所詢「醫事檢驗、Ｘ光檢查單及心電圖之常規檢查項目建議

表」部分，將彙整各專科醫學會建議後函轉該部參考。 

二、案由：親子共讀推廣，醫師公會應鼓勵閱讀(嬰幼兒)，不要以 3C產品取

代！(提案人：詹委員前俊) 

結論： 

(一) 由於本案事涉專業，建請詹前俊委員於臺灣兒科醫學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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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共識後，由該醫學會行文本會提出建議，再移請本會健康傳播

委員會續行討論推動。 

(二) 本案後續相關事宜委請詹前俊委員協助處理。 

三、案由：續行研議「醫師法第十一條修正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 

(一) 根據本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定，為落實分級醫療與在地醫療之理

念，建議限縮 106年 7月 25日衛福部遠距醫療管理第二次研商會

議結論草案，對於特殊情形中醫療項目及通訊設備內容，僅開放第

一項、第四項第一款、第五項、第六項，列舉如下： 
特殊情形者 通訊設備 

一、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之住院準
備計畫，於出院後三個月內之追蹤診
療。 

通訊醫療服務僅限於對病情諮詢、衛
教或原有處方(方劑)之使用調整或
指導，醫病雙方至少應以語音通訊方
式同時上線，並得輔以其他文字或影
像資料。 

四、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
合性照護計畫」之會員。 

僅涉及對病情諮詢、衛教或原有處方
(方劑)之使用調整或指導者，醫病雙
方至少應以語音通訊方式同時上線，
並得輔以其他文字或影像資料。 

五、主管機關認可之遠距照護(顧)或
居家照護(顧)相關計畫之收案對象，
且於六個月內曾由同一醫師親自診
療者。 

一、本點僅限對病情諮詢、衛教或原
有處方(方劑)之使用調整或指導。 
二、醫病雙方至少以語音通訊方式同
時上線，並得輔以其他文字或影像資
料。 

六、擬接受或已接受台灣醫療機構治
療之非本國籍未具健保身分之境外
病人 

本款請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協助
蒐集現行各醫療機構所面臨情況及
所需之通訊工具送衛福部參考。 

(二) 建議持續推動修正醫師法第十一條，同時函請衛福部於全民健保

醫療辦法或相關法規解釋中尋求實質意義親自診察內涵之實踐。 

四、案由：請研議衛生福利部徵詢本會對高齡醫師執業能力相關評估標準之

意見案（提案單位：秘書處） 

結論：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與平等權，不應受年齡歧視，事實上高齡醫

師執業能力與業務不當行為無法劃上等號，且相關法規已就違規

行為議處、醫師退場機制、繼續教育學分等設有規範，爰反對就

醫師年齡另設評估標準。 

五、案由：續請研議針對三代健保，本會未來修法方向及訴求。(提案單位：

秘書處) 

結論：續提下次會議討論。 

肆、散會 (下午 5時) 


